個人網域名稱移轉聲明書(範例)

甲方：王x明(身份證字號：A111111111)以下簡稱甲方

乙方：李x華(身份證字號：B111111111)以下簡稱乙方

甲方於89年5月1日向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申請註冊個人網域名稱asdfg.idv.tw，茲因……原因，雙方同意將上開網域名稱自92年2月1日移轉至乙方名下，爾後若有網域名稱相關爭議或糾紛，概由甲、乙雙方負責，特此聲明。

         甲方(簽章) ：王x明

         乙方(簽章) ：李x華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九  十  二   年        月      日

